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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市打击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行为

取得积极成效
年初以来，全市紧紧围绕市安委会年度工作统一部署，深入组织开展“安全生产年”活动，深化安全生产“三项行动”，取得了明显的成效。各地区、各部门加大安全生产执法行动工作力度，形成了全市上下齐心协力，打击各种各类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行为的强大声势。
据统计，年初以来，全市共打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9865个（起），其中，工矿商贸252起（非煤矿山56起，建筑施工49起，危险化学品24起，烟花爆竹65起，其他非法违法行为58起）；火灾非法违法行为156起，道路交通8185起，水上交通137起，铁路交通18起，农业机械1116起。打击隐患治理不力行为共计46个（起）。

在各地区、各行业主管部门及单位的共同努力，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平稳。4月份，全市共发生各类生产安全事故127起(不含水上交通事故及铁路路外事故)，死亡44人，受伤93人。与去年同期相比，事故起数下降18.06%、死亡人数下降8.33%、受伤人数下降10.58%。其中：职工因工死亡事故4起，死亡5人, 死亡人数占年度控制指标的7.41%，与去年同期相比，事故起数下降20%，死亡人数持平；道路交通事故91起，死亡38人，受伤91人, 死亡人数占年度控制指标的7.04%，与去年同期相比，事故起数下降11.65%，死亡人数下降11.63%，受伤人数下降13%。火灾事故32起，死亡1人，受伤2人，死亡人数占年度控制指标的12.5%，与去年同期相比，事故起数下降31.91%，死亡人数多1人，受伤人数多2人。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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